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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年

上學期
時數
學分

下學期
時數
學分

第二學年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上學期 下學期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上學期 下學期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上學期 下學期

1/2

基礎英文
2-2

基礎英文
2-2

實用英文
2-2

實用英文
2-2

體育(體適能)
2-2

體育(體適能)
2-2

社會領域
2-2

人文領域
2-2

中文鑑賞與應
用

2-2
自然科學領域

2-2

資通訊與AI應
用

2-2

校訂
必修

時數
學分

8-8 4-4 4-4 6-6 0-0 0-0 0-0 0-0

基本設計(一)
4-3

基本設計(二)
4-3

產品設計(一)
4-3

產品設計(二)
4-3

產品設計(三)
4-3

專題設計(一)
6-4

專題設計(二)
6-4

專題設計(三)
6-4

設計表現技法
(一)

3-3
設計表現技法
(二)

3-3
電腦輔助造型
設計(一)

3-3
電腦輔助造型
設計(二)

3-3
作品集設計

3-3

工廠實習
3-3

設計圖學(二)
2-2

設計程序與方
法

2-2

設計圖學(一)
2-2

模型製作
3-3

專業
必修

時數
學分

12-11 12-11 9-8 7-6 4-3 6-4 9-7 6-4

設計史
2-2

視覺傳達設計
2-2

初階數位表現
技法

2-2
產品色彩計畫

2-2
快速原型製作

2-2
生活型態設計

2-2
市場調查與行
銷

2-2
設計實務講座

3-3

木竹工藝設計
3-3

陶藝設計
3-3

設計趨勢
2-2

使用者心理學
2-2

包裝設計
2-2

多媒體設計
3-3

故事繪本與腳
本撰寫

2-2
插畫設計

2-2
金屬加工設計

3-3
玻璃藝術設計

3-3
智慧財產權概
論

2-2
模型原型設計

2-2

進階數位表現
技法

2-2
導購直播與影
音內容創作

3-3
產品文案設計
與應用

3-3

虛擬實境設計
3-3

專業
選修

時數
學分

2-2 2-2 7-7 9-9 10-10 13-13 6-6 8-8

22-21 18-17 20-19 22-21 14-13 19-17 15-13 14-12學期總時數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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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年

上學期
時數
學分

下學期
時數
學分

第二學年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上學期 下學期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上學期 下學期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上學期 下學期

2/2

8科目22學分

校訂必修

4學分，修課規範請詳閱全校性規定(三)

基礎通識及核心通識

通識自由選修

專業必修 18科54學分

專業選修 最少應選修42學分

可承認之非本系學分數上限 6 學分

最低畢業學分數 128 學分

一、全校性規定：
(一)修習通過語言中心開設之「菁英英文I」、「菁英英文II」校訂選修課程，可以分別替代通識英文必修課程(不含航空機械系、飛航與民航人員技術系)，詳細課程內容及替代
方式請參閱語言中心網站。
(二)修習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基礎通識(必修16學分)及核心通識(至少6學分，分為人文領域、社會領域、自然科學領域、綜合領域等四領域)課程者，達22學分之後，有超修者，
得認列為通識之自由選修學分。
(三)通識之「自由選修」至多為4學分，含未認列之院通識課程、跨院系學程、微學程、微型課程、校訂選修及第二條所記超修「核心通識」課程。
(四)外籍學生之校訂必修中文課程可用華語中心開設之華語系列必修課程抵免(或認列)，華語為母語之人士以及馬來西亞華人除外，詳細抵免(或認列)方式請至華語中心網站查
詢。


